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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鼻内镜手术中的中鼻甲处理技巧和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收治的 ８０例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３２例（３９侧）和对照组 ４８例（５４侧），观察组强调中鼻甲的
处理上尽可能保障中鼻甲空间结构和形态上的相对正常；对照组采用传统的 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术或 ｗｉｇａｎｄ术
式。术后 ６个月对比两组中鼻甲的稳定性，中鼻道狭窄或粘连的发生情况以及按 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内镜黏
膜形态评分系统进行评价。结果　两组患者的术前 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内镜黏膜形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
＝１．６５９，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 ６个月 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分为（１．８９±１．３１）分，低于对照组（２．４８±
１．４２）分，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１，Ｐ＜０．０１）。术后观察组中鼻甲结构良好稳定，中鼻甲
轻度外移、中鼻道狭窄、中鼻甲与鼻腔外侧壁粘连 ３种情况的发生率分别为 ８３．２％、４．１％、６．７％，对照
组的发生率分别为 ４４．９％、２１．６％、１０．３％，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０．７７，Ｐ＜０．０１）。
结论　保障中鼻甲空间结构和形态上的相对正常有助于提高鼻内镜手术疗效，减少术后不良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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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探讨鼻内镜手术中的中鼻甲处理技
巧和意义，２００９年以来，我们在鼻内镜术中对
中鼻甲的处理上尽可能保障中鼻甲空间结构

和形态上的相对正常，以期获得良好的中鼻道

通气、引流通道，避免中鼻甲外移、外粘等并发

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抽选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２０１０年 ５月，根

据 ２００８年南昌标准［１］确诊 ３２例（３９侧）慢性
鼻 －鼻窦炎患者为观察组，男 １９例，女 １３例；
年龄 １８～７２岁，中位年龄 ３４．３岁；其中 ２１例
伴发鼻息肉，１３例不伴发鼻息肉；１３例伴鼻中
隔偏曲；３０例为第 １次手术，２例为第 ２次手
术。同时随机抽选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收治的慢性
鼻 －鼻窦炎患者 ４８例（５４例）作为对照组。
男 ２３例，女 ２５例；年龄 １５～７４岁，中位年龄
３６．７岁；其中伴发鼻息肉 ３２例，２２例不伴发
鼻息肉；１９例伴鼻中隔偏曲。４２例为第 １次
手术，６例为第 ２次手术。
１．２　手术方法

两组手术均在全麻或局麻下采用 Ｓｔｏｒｚ鼻
内镜及动力系统，按照 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术或 Ｗｉｇ
ａｎｄ术式［２］，对于伴有鼻中隔偏曲者同时内镜

下予以矫正。

对于中鼻甲的处理：①观察组，在确保窦腔
引流的前提下，强调尽可能保留中鼻甲头端与

鼻丘前上方骨质、中鼻甲基板、中鼻甲尾端附

着处骨性支撑结构，尤其是前两者的骨性结构

的稳定；必要时，可在术中对中鼻甲内侧下缘

以及鼻中隔相对应部位切削部分黏膜，从而有

意识地使中鼻甲与鼻中隔部分粘连。术中异

常中鼻甲的处理：对于中鼻甲游离缘息肉样

变，用切割吸引刀头切除游离缘底部以及内侧

肥厚黏膜，尽可能少伤及中鼻甲外侧黏膜；泡

性中鼻甲，可在中鼻甲游离缘切开中鼻甲黏

膜，自中鼻甲外侧稍作剥离，暴露并矢状剖开

泡样中鼻甲骨质，切除泡状中鼻甲外侧骨质，

回复黏膜；对于反常曲线中鼻甲，我们常常在

矢状分离中鼻甲双侧黏膜后，通过用止血钳，

或者筛窦钳直接压榨反常曲线部骨质，以期达

到塑形效果，而尽量减少对中鼻甲骨质的切

除，以保持中鼻甲骨性结构的稳定性。

②对照组，以充分清理鼻 －鼻窦病变，开放
窦腔为原则，在筛窦开放过程总体上对中鼻甲

的空间结构的稳定未予以足够重视，处理蝶窦

时，大多剪断或者切除部分后段中鼻甲 （６
例）；对于有中鼻甲游离缘息肉样变、泡性中鼻

甲，反常曲线中鼻甲的患者（１４例）予以中鼻
甲游离缘黏膜、头端部分切除处理。

两组患者的术前术后处理原则相同，术后

均随访 ６个月以上。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术后 ６个月以后中鼻甲结构良好稳
定，中鼻甲轻度外移、中鼻道狭窄，中鼻甲与鼻

腔外侧壁粘连的发生率以及按 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
内镜黏膜形态评分系统［３］进行评价。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包对所得数据进行统

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
量资料两样本平均数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

２　结果

观察组中鼻甲结构良好稳定：中鼻甲轻度

外移，中鼻道狭窄、中鼻甲与鼻腔外侧壁粘连

的发生率。观察组分别为 ８３．２、４．１、６．７％；对
照组的上述 ３种情况的发生率分别为 ４４．９％、
２１．６％、１０．３％。两组比较差异是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１０．７７，Ｐ＜０．０１）。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内
镜黏膜形态评分结果见表 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内镜黏膜形态评分

分组 术前 术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１３．４０±３．１２ １．８９±１．３１
对照组 ９．２１±１．２３ ２．４８±１．４２
ｔ １．６５９ ８．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两组术前 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内镜黏膜形态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 Ｌｕｎ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内镜黏膜形态评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观察组优于对照组。视觉模拟量表（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因对照组大部分病例为
２００８年以前，故未作为对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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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目前关于中鼻甲的具体处理，很多研究侧

重于中鼻甲的保留与否以及切除范围，多倾向

于根据病情需要部分切除中鼻甲比完全保留

中鼻甲有利于鼻内镜术后恢复以及减少中鼻

甲与鼻腔外侧壁粘连［４６］。但在对照组的手术

实践中，笔者发现即使切除了部分中鼻甲，但

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发生中鼻甲残端向鼻腔

外侧壁方向漂移、卷曲。故此认为中鼻甲的处

理并不仅仅考虑中鼻甲切除范围，更要考虑保

障中鼻甲空间结构的相对稳定性。

保障中鼻甲空间结构的相对稳定性是基于

两方面考虑：目前普遍应用的 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术
或 Ｗｉｇａｎｄ术式中，在筛窦处理以及在部分切除
中鼻甲的过程中往往对中鼻甲骨性支撑结构

保护不够，而造成中鼻甲根部的部分骨折甚至

完全脱位，使中鼻甲的稳定性下降；同时考虑

到鼻内镜手术对中鼻道气流的影响，国内孙秀

珍等［７］对鼻腔气流流场的研究表明，鼻腔气流

主要经过总鼻道中、下部。鼻阈、下鼻甲、中鼻

甲依次对进入鼻腔的气流进行了有效、合理分

流。

为了维护中鼻甲空间结构的稳定性，在观

察组的手术过程中，在确保窦腔引流的前提

下，我们强调尽可能保留中鼻甲头端与鼻丘前

上方骨质、中鼻甲基板、中鼻甲尾端附着处骨

性支撑结构，尤其是前两者的骨性结构的稳

定。具体做法：①开放前筛房、清理鼻丘、额隐
窝病变后，注意保护中鼻甲附着于鼻丘前上方

骨质的稳定；②进入后筛过程，仅在基板下缘
近上颌窦筛窦角处开一 ５～１０ｍｍ窗口大多可
满足清理后组筛窦病变的需要，而保留开窗上

方之拱形结构有助于保持中鼻甲中段的稳定

性；③在处理蝶窦过程中，对照组一般做法是
于中鼻甲附着处剪断中鼻甲，切除部分上鼻

甲，暴露蝶窦自然开口并且扩大之，再清理窦

腔。在观察组中我们尝试着在后组筛房内侧

壁直接往鼻腔方向开窗，开窗后大多可直接暴

露蝶窦自然开口。这种操作方式可很大程度

保持中鼻甲后端附着处的牢固；④对于术中中
鼻甲不慎发生根折的患者，我们于中鼻甲内侧

下缘以及鼻中隔相对应部位切削部分黏膜，造

成新鲜创面，使中鼻甲游离缘与鼻中隔术后形

成部分粘连。

鼻内镜手术中鼻甲的处理对于中鼻道气流

的改变，包括局部的层流或者喘流状态以及气

流流速对鼻腔通气及鼻窦的引流的影响，由于

实验模型的局限，本文尚难以有直观、精确的

数据予以分析，但就目前两组统计数据的对比

表明，在鼻内镜手术中提高中鼻甲处理的技

能，强调保障中鼻甲相对空间结构和正常形态

有助于提高鼻内镜手术疗效、避免中鼻甲外

移，外粘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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